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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憲改動能的消散？ 

  台灣在1990年代開始民主轉型與憲政改革，2005年第七次修憲後，面臨憲政改革動

能的停滯、甚至是消散。今（2022）年，從1991年第一次修憲起，已逾三十年，距離

2005年第七次修憲，亦超過十六年，終於迎來第八次修憲的提案與複決。 

  立法院於今年3月25日通過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增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

之1，明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者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參加公民投票之

權；除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十八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憲法第130條原定

年滿二十歲才有依法選舉之權，年滿二十三歲才有依法被選舉之權的規定，停止適用。

全案於3月28日正式公告，依憲法規定必須公告半年到9月28日止，1並在三個月內投票複

決，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經定於11月26日舉行公民複決。2這是2005年第七次修憲廢除國民

大會、將修憲複決權力交還人民後，首次進行的修憲公民複決，對台灣的憲政發展來

說，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不過，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規定，修憲複決的門檻非常高，必須有效同意票超

過選舉人總額的半數，才算通過。3倘若以前一次2020年總統大選的選舉人數來換算，修

憲複決必須要有超過約九百六十五萬的有效同意票，這已超越歷屆民選總統之選舉當選

人的得票數。4由於此次修憲複決投票與地方九合一選舉合併舉行，假設選舉投票率與前

一次2018年67％相同，且沒有拒領修憲複決票的情形，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憲複決必須在

出門投票選民中得到74.6％支持，才有機會達到九百六十五萬票。5
 

  這有史以來首次的修憲複決，倘若結果不如預期，很可能會讓台灣自1990年代民主

轉型以來的憲改動能完全潰散；但倘若能在11月26日通過門檻，對台灣憲政改革的持續

推進，將注入前所未有的動能，也會改變後續憲政改革議題的方向與路徑。畢竟這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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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一次修憲開始，唯一一次以人權議題為主軸，而非聚焦在政府體制。 

  過去的七次憲改，都是針對憲政體制的漸進改革，從未對公民社會最關心的人權清

單或人權保障機制，有任何著墨。這種完全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憲改，在台灣已完成民

主轉型及三次政黨輪替，加上因美中在政治經濟全面對峙而扭轉的亞太戰略局勢下，已

不再具備任何說服力，亦欠缺正當性基礎。如何重塑台灣憲改的路徑與模式，賦予其更

高的正當性，使憲改議題不再被政黨利益所綁架，能回應活絡公民社會的需求，真正彰

顯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是重新凝聚憲改動能的關鍵。6
 

貳、憲改動能的重新凝聚：聚焦公民憲政主義 

  憲改動能的遲滯與消散，雖與第七次修憲所設下的高修憲門檻有關，但事實上，任

何修憲提案如能通過這樣高的修憲門檻，其所代表的民意凝聚，所彰顯的國民主權，以

及其所取得的民主正當性，不啻是直接面對並終局解決台灣長期以來許多關鍵議題的最

佳（甚至是唯一）的良方。這些的關鍵議題，包括國家認同、原住民族與族群關係、轉

型正義與威權遺續、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國際組織的參與、總統制或內閣制的政府體制選

擇、考試院及監察院的存廢、人權清單的增補及人權保障機制的優化、司法改革、氣候

變遷與世代正義等，在在都需要透過高度的民意凝聚，國民主權的充沛動員，來取得憲

政總體改造上的民主正當性基礎。 

  美國聯邦憲法的修憲門檻，也是非常高。根據其聯邦憲法第5條規定，修憲提案必須

由國會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的州議會通過，再交由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或由所

另外召開的修憲會議的四分之三來予以批准。7面對這樣高的修憲門檻及其所造成憲改動

能的遲滯及消散，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布魯斯‧艾克曼（Bruce Ackerman）教授就曾提

出一個在國民主權的動員及民主代表性的強度上，均能跟原來聯邦憲法第5條予以匹配的

「替代修憲程序」。8他主張，美國聯邦總統在連任的第二個任期中，可以在參眾兩院普

通多數的同意下，提出修憲草案；這個修憲提案，就在接下來連續的二次總統大選合併

舉行公民投票複決，倘若二次大選均有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選民同意，修憲案即通過

複決，正式成為美國聯邦憲法的一部分。9
 

  布魯斯‧艾克曼教授坦言，他所建議的這個「替代修憲程序」，並不見得比憲法第5

條原定的修憲程序來得簡單，畢竟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修改，確實需要相當強度的民主

正當性。他所提的「替代修憲程序」，主要是要緩解憲法第5條過度仰賴各州所代表的民

主正當性，忽略了美國在經過二十世紀愈來愈朝向聯邦化的發展後10，國民主權的高度動

員、以及其背後的民主正當性，不再僅能由四分之三的各州州議會所代表，而是可以透

過合併總統大選所舉行的公民投票來加以體現。修憲程序的門檻高，雖然使修憲變得困

難，但透過連續的全國性選舉及公民投票，對修憲提案的合理性加以試煉，才能擺脫政

黨間對短期政治利益的競逐，而在國民主權充沛動員的憲法政治層次上，讓經由替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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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程序所通過的修憲內容，取得更高的民主正當性。11
 

  為了避免這種替代修憲程序的國民主權高度動員，可能流於民粹的弊端，布魯斯‧

艾克曼教授同時強調公民審議（citizen deliberation）的重要性。他進一步提出「審議

日」的制度設計：在大選或公投的前一週，全國放假一日，讓所有選民可以在社區附

近，以小至十五人、多至五百人為單位組成的審議團體，在中立專家的帶領下，對大選

或公投的議題進行討論。12這些在全國同時進行或大或小的團體的民主審議，彷彿是一個

個小單位的民主共和（mini-publics），對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改革，做完整而深入的思

辨。最後公民投票的結果，就算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往往也有非常高的參與及投票率，

而且幾乎所有人都能接納其高度的代表性與正當性。 

  類似的作法，還有審議公民團（citizen assembly）、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

等，被認為是追求共識型民主（consensual democracy）的關鍵。13愛爾蘭在天主教占大

多數的社會結構下，2018年通過修憲允許懷孕前十二週的墮胎，就是仰賴修憲過程中的

審議公民團（citizen assembly）。學者也認為，允許墮胎的修憲案之所以能通過，正是因

為經由民主審議的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政黨在這個過程中，為了黨派利益而進行操弄。14

智利在2019年面臨空前的憲政治理危機，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及學生上街頭，要求透過制

定新憲法，進行大規模的憲政改革。新憲法草案從提議到複決的過程中，亦採用了民主

審議的方式。雖然新憲法草案未能在今年通過公民複決批准，但多數觀察家仍肯定民主

審議在這次制憲過程所發揮的作用，不但對少數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族或婦女的平等保

障，較以往有更高的共識，各政黨在這個過程的激烈競爭，並沒有引發嚴重的民粹現

象，或使政治對立更加惡化。大多數人民對整個過程都有高度關注，即使新憲法最後未

能通過複決，普遍仍肯認新憲法制定的努力不應停止。15
 

  相較於國外的理論及實踐，台灣在第八次修憲提案及討論的過程中，就沒有真正面

對高修憲門檻的挑戰，而嘗試納入公民審議機制或其他更廣泛的公民參與。2020年，蔡

英文總統在5月20日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時，宣示推動憲政改革的決心；同年，第10屆立

法院於9月14日經朝野協商同意成立修憲委員會，依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章程之規定，

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二十二位立法委員、國民黨十四位立法委員、民眾黨二位委員及時

代力量一位委員所組成；10月6日，此一修憲委員會名單於院會通過後，正式成立。16各

政黨立法委員積極提出各種修憲提案，在總共六十五件提案中，絕大多數（約四十件左

右）仍與政府體制及憲政機關權力運作的改革相關，其中也有六件提案降低修憲門檻；

至於公民社會較為關注的新興人權議題，雖然也有提案納入環境權、健康權、數位權、

甚至也有動物保護等，但數量不多。17從這裡可以看出，各政黨立法委員所關心的憲改議

題，仍然集中在前七次憲改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主軸，而未能真正意識到在第七次修憲之

後，人民及公民團體對過往修憲集中在政府體制權力分配的不滿18，以及高修憲門檻的突

破，需要納入更大多數公民的關注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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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及院會討論後的最後結果，也完全不令人意外。政府體制等涉及

政治權力分配的議題，各政黨仍從短期黨派利益的角度出發，而各有算計。在修憲提案

必須經由四分之三立法委員同意的要求下，反對黨很輕易地享有否決權。19在各政黨不願

意妥協，最大公約數無法獲致的情況下，就只好求取最小公約數，調降公民權到十八歲

的修憲提案，就成為各政黨唯一可以同意的選項。高修憲門檻的設計，本來是期待各主

要政黨本於憲政制度選擇的全盤理性考量，以民主協商的方式，儘可能達到大幅憲政改

革的共識，再加上公民審議的民主參與來提高複決通過的機會，強化憲改的正當性。20很

可惜這次主要政黨選擇以最小公約數的方式，來提出修憲提案。這個最小規模的議題，

儘管是台灣未來憲法治理世代正義的關鍵，對十八歲到二十歲這中間的年輕人影響甚

鉅，但要能在修憲複決階段得到全體國民過半數的支持，在沒有其他擴大公民參與及審

議機制的配套下，任務非常艱鉅。 

  事實上，台灣自1990年代開始的民主轉型與憲政改革，從來就不是僅僅仰賴政黨的

政治協商。更多時候，是公民社會發揮了關鍵的力量。不管是1990年當時學生及年輕人

所發起的野百合運動，還是2014年學生及年輕人再次發起的太陽花運動，抑或是台灣從

1980年代開始的消費者保護運動、環境運動、原住民運動、農運、工運、婦運及同志運

動等，台灣從解嚴後所迸發的強大社會量能，才是民主政治與憲政改造最核心的動能。

這樣的公民憲政主義（civic constitutionalism）21，正是透過各個公民團體持續不懈的努

力，對各種議題作長期的倡議與公共教育，甚至主動透過跨國及全球的公民社會連結，

促成台灣在各個議題領域的突破。22
  

  台灣的憲政改造，倘若沒有清楚理解台灣在公民憲政主義發展上的路徑，而未能尋

求公民社會的協助，以擴大公民參與及民主審議的方式來進行，在目前高修憲門檻的要

求下，絕對難以成事。更何況台灣的憲政改造，難免涉及國家地位與主權，也必然要面

對中國的恫嚇，以及可能引發的國際擔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憲政改造的路徑及模

式，絕不能僅是政黨間的政治協商，而必須尋求公民社會、甚至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支

持，以普世的價值與理念，採用民主正當性更高的公民審議模式，打造能獲得全球民主

憲政國家支持的全面憲改。23
 

參、結語：憲改動能的持續累積 

  2005年的第七次修憲，雖然有高修憲門檻，但同時也是台灣憲政史上首次納入修憲

公民複決的設計。當時我們就認為，這樣的修憲門檻加上公民複決，對台灣的憲政改造

前景來說，一方面是艱鉅挑戰，但另方面也是絕佳機會。我們當時就提出應該將前七次

修憲看作是台灣民主轉型第一階段的憲改，其後視作台灣民主深化的第二階段的憲改。24
 

  面對第二階段憲改的挑戰，要以具有「新時點、新程序、新範疇」的新憲法運動，

來加以擘畫及實踐。這個新憲法運動，包括四個趨勢，分別是：制憲修憲相對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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涇渭分明；人權保障的重視；公共參與的擴大；憲法治理的強化。尤其在今天，我們更

要聚焦在公民憲政主義的新憲改模式，擴大公眾討論與民主審議，憲改的討論必須運用

全新的數位科技，甚至進一步將台灣的憲改與全球公民社會予以連結，得到跨越國界民

主同盟的助力。今天的台灣，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有些挑戰是來自內部，有些則是來

自外部，包括愈來愈激化的兩岸關係與全球競爭。台灣需要一部能深化民主、增進效能

與凝聚認同的憲法，更需要一個能聚焦台灣特色的公民憲政主義的全「新」憲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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